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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院发布慈善蓝皮书
据新华社电 中国社科院16日在北京发

布的《慈善蓝皮书：中国慈善发展报告
（2009）》指出，去年捐赠总额为 1070亿元人
民币，中国企业和主要城市个人的捐赠行为
率高达90%以上。

去年捐赠总额为1070亿元人民币
2008年，中国接收国内外各类社会捐赠

款物共计1070亿元，是2007年的3.5倍；募集
彩票公益金371亿元，比2007年增长4.2%。

企业和个人捐赠行为高达90％以上
蓝皮书指出，中国企业和主要城市个人

的捐赠行为率高达 90%以上。“5·12”汶川
特大地震普通民众的积极参与使得 2008
年的个人捐赠首次超越企业捐赠，达到
了 458 亿元，占全社会捐款总额的 54%。
完全改变了此前国内个人捐赠不超过总额
的20%的格局。而且，2008年中国内地个人
人均捐款 34.66元，是 2007年的人均捐款额
2.5元的近14倍。据民政部对北京、上海、成
都、重庆、西安等城市的社情调查表明，90%
以上的被访问者均表示向灾区捐过款物。

□晚报记者 张竞昳

本报讯 9月，各大高校相继开学，记者昨
日从省教育厅获悉，即日起至11月20日，我省
高校将严格按照教育厅要求，复查新生入学资
格，同时妥善处理新生因各种原因提出的转专
业、转学要求。

新生注册情况可以上网查询
即日起至 11月 20日，各高校要对新生入

学资格进行严格复查。复查工作实行责任制
和责任追究制，复查对象为各高校当年录取的
新生和预科阶段培养期满进入本校学习的学
生，复查方法包括电子信息核对、照片复查、文
化科目复试、身体复查、档案信息检查、普通高
校招生录取信息确认表等。

通过复查，重点清除弄虚作假骗取报名资
格的考生、在招生考试和体检中作弊的考生、
冒名顶替入学等舞弊的考生。经复查合格的

新生，予以注册，取得学籍，并可在中国高等教
育学生信息网、河南省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和
学校学籍管理网站查询。复查不合格的学生，
由学校区别情况予以处理，直至取消其学籍。

学生不得随意转专业、转学
学生因身体健康、特殊困难、专业特长等

原因，可以按学校的规定申请转专业。办理转
专业手续要做到理由充分，证明材料完备。转
专业手续原则上应在新学期开学前办理完毕，
特殊情况的，不得迟于新学期学生正式开始上
课时间。经学校同意转专业的学生信息须报
省教育厅学生处备案。此外，高校学生应当在
被录取学校完成学业，一般不予转学，坚决禁
止接收任何名义的“借读生”。对因身体健康、
特殊困难、专业特长等原因，无法继续在本校
学习的，可以申请转学。

严格审核学籍信息变更
新生入学经学校复查合格并注册后，学籍

信息（主要包括姓名、性别、民族、身份证号
码等）原则上不予变更。为了杜绝冒名顶替
现象和在校生参加下一年普通高校统一招
生考试，新生报到后，第一学年内不得变更
学籍信息。

因特殊原因需变更在校生学籍信息的，可
分情况处理。其中，在中招和高招报名信息采
集时，考生学籍信息填写错误，未及时更正，将
错就错参加中招或高招考试，报到入学后申请
变更者，由学生向原就读中学、县（区）和省辖
市（或计划单列县、市）中招或高招考试所在地
招办提出更改申请，再由省招办进行纠错，并
报教育部或教育厅进行备案。

开辟“绿色通道”，确保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顺利报到入学。省教育厅要求，各高校要按照
先报到入学，后根据核实情况的程序，对家庭
经济困难学生分别采取不同办法予以资助，确
保新生不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据新华社电 经国务院同意，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部会同中央组织部、监察部、财政部、审
计署、国资委等单位 16日联合下发了《关于进
一步规范中央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的指导意
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以建立健全中央企
业负责人收入分配的激励和约束机制。

由基本工资、绩效奖和激励收益构成
《指导意见》从我国实际出发，总结近年来

改革的实践经验，借鉴国际上加强企业高管薪
酬管理的做法，确定了规范中央企业负责人薪
酬管理的 5项基本原则：一是坚持市场调节与
政府监管相结合；二是坚持激励与约束相统一；
三是坚持短期激励与长期激励相兼顾；四是坚
持负责人薪酬增长与职工工资增长相协调；五
是坚持完善薪酬制度与规范补充保险、职务消
费等相配套。通过加强对中央企业负责人薪酬

管理，使中央企业负责人薪酬做到结构合理、水
平适当、管理规范。

《指导意见》明确了企业负责人的薪酬结构
主要由基本年薪、绩效年薪和中长期激励收益
三部分构成。

绩效年薪将先考核后兑现
由于我国对股权激励等中长期激励的配套

改革政策还在试行中，《指导意见》对中长期激
励先作了可审慎探索的原则性规定，重点对基
本年薪和绩效年薪作了规范。

《指导意见》从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的基本国情和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出
发，兼顾调动中央企业负责人积极性和调控企
业负责人与职工工资收入差距两个方面，规定
企业主要负责人的基本年薪与上年度中央企业
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相联系；绩效年薪根据年度

经营业绩考核结果确定。
为切实形成企业负责人绩效年薪与实际经

营业绩紧密挂钩的机制，《指导意见》要求加强
对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的考核，将年度业绩考
核和任期业绩考核结合起来，根据不同行业和
企业的生产经营特点科学设计体现经营盈利与
风险控制的考核指标，合理确定经营目标，规范
考核程序，严格考核管理，根据业绩考核结果确
定负责人绩效年薪。

《指导意见》要求企业负责人的基本年薪按
月支付。绩效年薪按照先考核后兑现的原则，
根据年度经营业绩考核结果，由企业一次性提
取，分期兑现。

从严控制职务消费
《指导意见》对企业负责人的补充保险和职

务消费作出了原则规定。在补充保险方面，企

业在依法参加基本社会保险的基础上，为负责
人建立企业年金和补充医疗保险的，要按照国
家有关规定确定缴费和待遇标准。在职务消费
方面，要从严控制职务消费，企业要按有关规定
建立健全职务消费管理制度。

《指导意见》还明确了有关部门对中央企业
负责人薪酬分配的监管职责，强调要对企业负
责人薪酬制度实施过程和实施结果进行监督检
查，及时对违规行为进行处理。

根据《指导意见》，各有关部门和中央企
业将从促进中央企业健康、持续发展出发，
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共同做好规范中央企
业负责人薪酬管理工作。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部将会同财政部、国资委等及时总结实
践中的有效做法，不断完善中央企业负责人
薪酬管理政策。


